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文件
吉教科 [2015]1号   
关于开展吉林省第九届教育科学

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省直各有关单位：

为了调动我省科研人员积极性，促进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检阅近年来我省教育科研战线取得的优秀成果，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决定在全省开展第九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请各单位做好组织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3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全省教育系统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科研方面正式出版的著作和公开发表的论文、调查报告等。

二、申报要求

1.每人限报著作、论文（含调查报告等）各一项。

2.两人以上合作形成的研究成果，由第一作者（主编）牵头申报。著作类成果限报主编、副主编，最多为3人，论文类成果限报第一、第二作者。

3.同一作者、同一书名的多卷本著作只能整体参评。在未完整出版情况下，单册不能参评；多人合作的丛书可以整体参评，也可以经过主编和全书编委会的同意并且出具证明，单册参加评奖。丛书如果整体参加评奖，以丛书主编为主申报，单册参评以单册作者（主编）为主申报；丛书如果已经整体参加评奖，其单册不能再单独参加评奖。

4.论文集不能作为著作参评，但其中单篇可作为论文参评。

5.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撰写并发表的成果,应译成汉文申报。

6.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申报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1）非教育科学研究类成果；

（2）已经在相当于或高于本奖励级别的评奖工作中获奖的成果；

（3）著作权等有争议且尚未解决的成果；

（4）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工作总结、领导讲话等。

7.成果原件需由各市（州）教科办、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省直各单位审核确认。

8.在成果评选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相关人员5年内不能参加省教科成果评奖活动。

三、奖励类别及等级

1.本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分为著作类和论文类。每类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

2.根据申报成果情况确定获奖比例。其中一等奖占申报成果总数的10%，二等奖占申报成果总数的20%，三等奖占申报成果总数的30%。
3.对吉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颁发证书，其中对于合作研究成果，只向主研人员颁发证书。

四、申报材料

1．填写《吉林省第九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表》（一式3份）。

2．论文类成果需提供成果复印件（含封面、版权页、目录、内文等），以及获奖、转载、被采用证明等相关佐证，成果复印件及佐证材料装订成册，一式3份。著作类成果需要提供著作原件。
五、组织领导
1.吉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为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省教科办)负责具体评审工作。

2.实行两级组织申报与评审。市（州）教科办、高等学校和省直属单位负责本辖区的组织申报工作，在审查的基础上，填报《吉林省第九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汇总表》,同时将电子版汇总表发送所在学校管理部门。省教科办在进行登记、审查的基础上，聘请专家进行初评、复评和终评，最后由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审批。

3.参加评奖成果的有关材料由省教科办存档，不予退还。

4.申报

时间：2015年5月11日至5月15日

地址：长春市湖波路65号 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编：130022 

电话：0431-85391484

邮箱:jlsjkb@126.com
附件：《吉林省第九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表》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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